江苏省建筑工程管理局文件

苏建建〔2009〕75号

关于加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及
工棚宿舍管理的紧急通知

各省辖市建设局（委）、建工（管）局，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局，张家港保税区规划建设局：

3月11日凌晨，中铁24局承建的沪宁城际铁路四标段2工区生产工人居住的宿舍（租用的旧厂房及宿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1人死亡，20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作了重要批示，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赵克志、副省长史和平赶赴现场，并在现场会上作出明确指示：全省要对建设施工现场迅速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举一反三，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现紧急通知如下：

一、各地建设（筑）主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大对各类建筑工地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和治理工作，建立重大危险源监控机制和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种安全隐患，建立档案，做到一患一档，隐患治理必须要有记录。

二、强化施工企业对建筑施工现场各类工棚宿舍的安全管理。各施工企业要对工棚宿舍的房屋结构安全、工棚宿舍内用电管理、明火使用等情况进行一次拉网式安全检查，对工人普遍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建立健全住宿安全管理制度。

三、各地建设（筑）主管部门要督促各施工企业强化用工管理，对劳务人员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工棚宿舍住宿人员（动态）名册制度。各级建设（筑）主管部门要在动态检查中，抽查核对住宿人员是否与名册相符。

四、各地建设（筑）主管部门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确保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有效，切实将今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杜绝安全生产重大事故发生。

各地建设（筑）主管部门请于3月20日前，将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情况书面报省建筑工程管理局质量安全技术处。

二○○九年三月十一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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